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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港人何启吏治思想述评

杨 世 宁

内容摘要 ⊥9世 纪 80年代以来,中 国民族危机 日益深重。爱国港人何启虽远离

祖国的政治中心,仍 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参照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提 出以改革近

代人事制度为整饬吏治重点的新政思想,期 望从根本上解决吏治畋坏、国家贫弱的问

题。

关键词 何启 吏治思想 近代 人事制度改革

官吏贪污腐化、冗员成堆、行政效率低下始终是清末吏治的一大弊端。清末统治者们也曾采

取过 些̄整饬吏治的措施,但都是在坚持封建专制的人事制度原则下进行的。这些整饬不仅没

有清除旧的腐败,还产生了新的腐败。特别是洋务派在
“
富国强兵

”
的口号下,创建新式军队、企

业,增设新的机构,为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新场所,给清末吏治整饬增加了新的困难。而吏

治败坏,内政下修,又愈发使晚清政府软弱无力,在列强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不堪一击,中法战争

先胜而后败以及甲午战争的惨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对腐败的清王朝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人们

深叨地总识到 :统治 F中国工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于当时的民族危机已无能为力了。

一时问,Ⅱ 救亡
”
成为嘏有现实忠义的口号。

何启虫1然⒋活在远离祖国政治屮心的吞港,阻他仍然关心祖国的命运,提 出
¨
道之污隆,匹夫

其贲
”「IlⅡ 他认为屮国贫弱的关健在十内政不修,吏 治败坏,而 史治败坏又主要是人才的缺乏和

选举用人制度的腐朽。在《曾沦书后》和《新政沦议》中,何启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即变革封建专

制的人事制度,从根本~l二解决官吏腐败问题。何启的这一思想是他系统学习西方文明的结果,也

是他作为 个̈华侨民族资本家关心国事的表现。

何启(1859— 191+年 )是香港著名的政治家。原籍广东南海,字迪之,号沃生,出 身传教士兼

曲人家庭刂他曾就渎于香港皇仁书院和留学英国十余年,学习医学和法律,后定居香港作律师兼

医生,1890-19t4‘j丨:连 任三属香港立法局议员。

山十 l炙期受资本主义文化的系统教育,何启更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熏染,对西

方资本t义社会的怙猊也比较熟悉。他作为一名吞港同胞、海外华侨,又因中国的贫弱与清政府

的腐败而屡受外国人歧视、欺凌。为了维护华商的利益,改变中国人受人歧视的境遇,何启产生

了变旧法、行新政,使 国家宙强、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从 19世纪 8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著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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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变法。最初,他的文章是用英文写出的,以
“
Sinen蚯 s” 为笔名发表在 oJ″口几亿JZ(即 《德臣西

报》)上。后来,为 了让国内更多的人士了解他的主张,便请校友胡礼垣帮忙译成中文。胡礼垣

(1847— 1916年 )自 幼喜读中国经史,中 文功底颇深。何启在他的帮助下先后写成《曾论书后》

(1887年 )、 《新政论议》(189+年 )、 《新政始基》(18蝴 年 3月 )、 《康说书后》(18啁 年 6月 )、 《新政

安行》(1898年 12月 )、 《〈劝学篇〉书后》(1899年春 )、 《新政变通》(1900年 冬 )。 随后,二 人又将

这些文章汇编成《新政真诠》,并加写《甫t总序》和《后总序》。在序言中,两人都谈到上述论作的写

作过程。何启用英文写成后,“ 乃以示予友胡君礼垣,胡 君取予文而衍渚华文
”[2];而胡礼垣

“
方

有所欲言,而何君启乃条例新政要略,出 以英文,⋯ ⋯喜其意之与予合也
”[31。 由此看来,胡 礼垣

虽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加以演绎,但也只是
“
发挥更透

”
,“ 畅所欲言,援引经书,折衷尤广

”[4]而

已。因此,这些论作主要还是反映了何启的思想。

何启认为治理国家就好象造房子一样,首要之点就是要
“
使基址永固,然后大厦可成

”[5]c

治国的基础是内政,“ 内政不修者,诚不能保护藩服矣
”[61。 然而,当 时国内吏治却是愈来愈坏。

何启悲痛地指出 :“ 山多宝藏不能兴也,水多货财不能殖也,道途跋涉舟车空也,城廓倾颓登冯寂

也,官府豺狼民侧目也,厘 卡贼盗旅裹足也,衙 门苞苴无忌惮也,监牢地狱绝祥刑也。
”[7]吏 治如

此败坏,如何不致于既贫且弱,到处受侮?“小民出疆者,东 则见逐于英藩,西 则被驱于美境。枢

臣谋国者,和则损威而辱国,战则外强而中干
”[:]。

值此内腐外侵、朝政动荡之际,中 国出路何在?何启认为吏治是国家内政之要。当务之急 ,

便是整饬吏治。他说 :“ 一国之治,在用人、行政二者而已。惟能用人,乃能行政 ;亦惟能行政,乃

能用人。二者体、用相合,终始相成。故改革而在于用人也,则 必改革乎行政 ;改革而在于行政

也,亦必改革乎用人。
”[91过去,清朝统治者也曾整饬吏治,但都是采用传统的

“
人治

”
的方法,即

依靠君主和官吏的重视和督率,通过封建行政行为自身努力克服封建官僚系统产生的弊病。何

启认为中国吏治日益败坏的根源正在于封建皇帝及其控制的人事机构掌握任用官吏之权。为根

本解决吏治败坏问题,他提出了变革封建专制的人事制度,使人事制度近代化的七条措施 :择百

揆以协同寅、厚官禄以清贿赂、废捐纳以重名搽、宏学校以育真才、昌文学以救多士、行选举以同

好恶、廾议院以布公平。这些措施虽然是针对吏治而言,但仔细分析,其 中也表露出何启希望借

整饬吏治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使政治体制近代化的`b愿。

(-)以是否拥护改革作为选用官吏的首要条件

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为 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统治阶级中一些开明人士开始睁眼

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但仍有许多人顽固守旧,死抱着
“
祖宗之法

”
,阻挠变

革,以致于每欲实施一项新的政策,便廷议纷纭,莫衷一是。那些
“
颠倒是非

”
的顽固派

“
明知其事

之便宜而偏以不宜为间阻

`“

明知其事之妥善而故以不善为排挤
”[ml。 不特如此,“ 其持之有素 ,

言之成章,实足以摇惑人`b,阻挠国是
”

[k⊥ l。 比如,铁路之设实为振兴之急务,雨I顽 固派却认为此

举会招引敌人,破坏风水,百般阻挠,以致久无成算,贻误了崛起之机。

对这股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何启十分痛恨,称 :“ 天下不患有辩论是非之人,而 特忠有颇倒

是非之人,无他,辩论者其志同,颠倒者其志异也。辩论者,非 中求是,是 中求非,闻 见博而思虑

月,必期其事之有济。颠倒者,以 是为非,以非为是,反 常情而违实理,将置其事于无成
”[12].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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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如果仍沿用以前的旧班子,改革仍然迈不开步子,“再奠

元黄、永安社稷
”
的理想就无法实现。因此,他提出了

“
将欲改法,,必 先择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
”[13]的 主张。何启大胆地提出了选官以是否拥护改革为首要条件的观点。拥护改革的准其

留职,不拥护改革的著其辞官。经过如此分选后,留任的官员志趣相符,此后凡需要改革的事项 ,

各位大臣妥善斟酌后就会畅通无阻了。此即所谓
“
择百揆以协同寅

”
。

何启的这
一

主张与他十分羡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的组阁制有关。他很欣赏外国的总

统或宰相当选后,自 择平素同志之人分任职守,认为这样就会
“
议事尽和衷

”
,“ 办事无棘手

”[14I,

于是主张中国今决宜振作,亦须行同寅协恭之善法。按此方法,官吏的任用则由是否拥护改革而

决定,举 国上下
“
咸与维新

”
,免去了徒耗精力、贻误时机且于事无益的廷议纷争。何启的这一想

法虽有些天真,因 为顽固派是不会如此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但他通过整顿官吏队伍,全 面推

进改革的这种决心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 )改革俸给制,彻底惩治贪污

清代官员贪污情况一直十分严重,晚清更是呈恶性发展趋势,以 致
“
大小衙门、上下官属,于

贿赂一事,既 已视为理之所当然,分之所应有,一 人如此,人人亦如此,无复敢以受贿相讥
”[15]。

清政府虽也主张严惩贪污,但不仅没有
“
清其源,绝其流

”
,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清代

一系列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尤其是官员的俸给制。清代官员实行低俸制,正俸支银和米。一个正

一品官,每年正俸是米 9tD石 、银 180两,以 下层层递减,到 从九品,米 15石 7斗 5升 ,银 31两 5

钱[1f’ ]。 这点收人要维持全家日常生活和办公费用,显然是入不敷出。何况地方官员还要雇请仆

从幕僚、馈送上司以及迎送过往官员等,开销就更大了。但是,这些微薄的薪俸有时还因经济困

难而被裁减。这就使官吏们不得不贪。清政府也意识到官俸薄难以养廉,于是推行
“
养廉银

”
制

度。从一品的总督,年得养廉 150l10两 至 3tDt100两之间,正二品巡抚 10000两 至 15000两 之间,

正七品的知县是 娴0两 到 ⒛00两 [17]。
养廉银制度实施之初,“ 吏治稍得澄清,阎 闾减免扰

累
”[1:]。 但是用耗羡归公的收入作为养廉银,实际上是把地方官吏的暗中苟取变为公开贪污,仍

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何况在推行过程中又没有成立专门机构来负责,仅凭皇帝一人的意志来

推行,自 然不能取得持久的社会效果。

何启对官吏收入微薄十分同情,同 时对政府动辄以财政困难为由减扣官员俸银极其不满。

他认为这些作法不但不会减轻财政负担,反而迫使官吏攫取非法收入,致使国库更加亏空。
“
与

其私取而败公事,曷若公与而杜私谋
”〔19]。 于是他提出改革俸给制,依据

“
不独赡其所需,并宜预

其积蓄
”
的原则,“ 在内为相臣者,年俸四万两,其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 ;在外为总督者,年俸二万

两,其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 ;提督、将军年俸各一万五千两,其属递趋递降,各以是为差。下至兵

丁、水手月俸七两至十两。尺终颁俸,分毫不得扣减。衙门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费用由公项给发。

历官十年而归田者,恩俸视其所食禄,给若干成数以终其世。二十年、三十年者递加之。终于王

事者,功大则以恩俸之数给及其孙之终身 ;功小则给及其子之终身;再小则给及其子之成人而

l⒈

”[z11。 如果在这样厚待官员的情况下还有贪污的,“ 立行革职永不再叙,恩俸尽削
”[22]。

何启

的这一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在提高薪俸的基础 L辅之以法纪c这样做,无疑是抓住了反贪的要害 ,

也符合现代厚薪养廉,严法反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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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官吏俸给的同时,何启还大胆提出
“
今将大有为于天下,宜大取信于天下之民,故制禄

必自君始
”[23]的 主张。他主张以欧洲大国君禄之数为参照,对皇帝的收入也加以限制,并颁告天

下。何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社会风气。在
“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的情况

下,何启的这一主张无疑是对封建专制君权的挑战。

(三 )改革官吏选拔制度,以求实学真才

清代选拔官吏主要采取科举制和捐纳制。科举考试内容仍从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根据

宋代程朱注疏发挥,不许有个人的见解,文体采取八股程式。这种考试方法,使考生斤斤见较于

形式上的对偶雕琢,思想又受程朱理学限制,完全脱离了现实和理政诸事。到清中期以后,科举

考试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以致投机取巧成为风气,每次会试、殿试,上榜举人、进士
“
多为京朝郎官

贵族子弟所占
”[24]。 可见,科举选士制度走上了末路,选拔不出真才。

科举场中的营私舞弊是秘密的卖官鬻爵,捐纳制则是公开的卖官鬻爵,而且是加以制度化了

的。捐纳制助长了贪污风。既然官职是用大量金钱买得,在获得官职后,官吏自然会加倍地去搜

刮百姓,贪赃枉法 ,“ 以本求利
”
。何启尖锐地指出,“ 鬻爵卖官,乃弊政屮之至弊

”[251。

“
改革之初,事之从真,必 自官场始 ;而官之从真,必 自废捐始

”∶26]。 何启认为科举、捐纳制既

然不能选拔真才,就应该废除这种选官制度。新政施行,“ 凡人有一技之长、一艺之擅,皆 可以为

官
”
,“ 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

”[27]。
除了推崇这种新的选官方法,何启还主张改变人

们头脑中的落后观念,希望通过新的选官方法让天下明白,“ 官者,办 公事之人也。其人而有能 ,

则人必乐其为官
”
。

“
政者,属众人之事也。其人而有善,则人必喜其为政

”[2:]。 “
官之事为公事 ,

必不能以财得 ;官之才为真才,必不能以伪膺
”[29]。 何启将中国古代朴素的

“
作官为民

”
的思想进

一步阐发为
“
官为人民公仆

”
的思想,这就远远超出同时代入对官的认识水平,走在了时代的最前

歹刂◇

另外,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是与封建教育制度的缺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提出变

科举、废八股的同时,何启进一步主张改革旧式的教育制度,依照西方教育模式,推行多科教育 ,

为新政培养后各人才。                               ·

(四 )改革官吏回避制度,使官民相融

清代任用官吏规定有回避制度,分地区回避、亲族回避和师生回避。地区回避指在京户、刑

二部司官和各道监察御史,其籍贯不得与所管省分相同;夕卜官自督抚至州、县官,亦不许以本省人

任本省官 ;或是非本省,但与原籍相距在五百里内者,也应予回避。
“
易地而治

”
本来是防止官员

营私弄权,但在腐朽的封建统治下,这种预防性措施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成为官民互仇、政情

不通的重要原因。何启指出 :“ 民之疾苦,唯 民知之为最真 ;事之顺逆,唯 民知之为最切
”[30]。 要

使众心慊惬、人地相宜,只有行公举之法,知县、知府、总督三职由翰林中挑选出候选人,中央部员

议定后奏报天子批准;县、府、省三级各设议会,每级议会议员均为 60名 ,分别由平民在秀才、秀

才在举人、举人在进士中选举产生,任期 3年。凡男子 zO岁 以上,除喑哑、盲聋以及残疾者外,只

要能读书明理都予以公举之权 ;选举办法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得票多者当选。按此方法,听选

议员皆平时
“
心悦诚服

”
之人,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好恶遂能借诸上达于官。在地方议院,凡

“
官有

所欲为,则谋之于议员 ;议员有所欲为,亦谋之于官,皆 以叙议之法为之
”[31]。 如果

“
事有下能衷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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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 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
”[32]。

在中央 ,

也应行议院之法,“ 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院议事,以 宰辅为主席。议毕,各员将其本省

来岁应行之事,如公项出人、选取人员等件,记明画押,公奏主上,御笔书名,以 为奉行之据。如有

未洽,则再议再奏,务期尽善而止
”
"]。

这与清廷一贯强调的
“
用人行政乃朝廷所操之柄,不可下

移
”
的封建专制原则形成根本对立,体现了何启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民主思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何启与当时其他改良派人士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有共同的思

想特征,即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并 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

知识为依据提出变法主张。但是由于生活的环境、经历与内地的其他改良派有所不同,又使何启

的思想具有鲜明、大胆的特点。特别是他的吏治思想,表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特征。

何启之所以主张整饬吏治,实行新政,目 的在于改变中国受列强欺凌的局面。
“
道之污隆,匹夫其

责
”
就是其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而他彻底惩治腐败,改革人事制度,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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